
粤工信数字产业函〔2026〕44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发关于联合开展

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
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省属国有企业，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具身智能产业

主管部门）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：

现将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关于联

合开展 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

知》转发给你们（下称《通知》），请结合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广泛发动

省内企业开放具身智能应用场景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数字产业函

〔2026〕39 号）有关要求，协同做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

景实训专项行动有关工作。

一、工作安排

各地、各省属国企要对照国家部署，围绕工业、服务、特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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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，结合本地、本企业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场景，打造实景实训

空间，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，聚力开展技术攻关、应用验证与常

态化部署，推动具身智能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。要积极挖掘典型

案例与成熟模式，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广东应用样板，依托产业交

流平台加大宣传推介，助力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在全省加

速落地、规模化发展。广州、深圳要依托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

区优势，主动谋划一批具有应用引领性、技术突破性和商业可行

性的高价值标杆场景，在创新应用联合体组建和应用验证上走在

前、作表率；其他地市要强化产业联动，推动区域内产业和创新

资源协同攻关，形成产业合力。各单位要将专项行动融入本地、

本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布局，统筹现有产业扶持资源加大配套

支持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请各相关省属国企结合所处行业领域选取不少于 1 个重点

场景；广州、深圳选取重点场景单元不少于 8个（至少覆盖工业、

服务、特种领域中的两类），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等市选取

重点场景单元不少于 3个，其他地市可结合工作实际，参考本行

动方案报送工作计划，开展相关工作。请于 2026年 6月 24日填

写《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工作计划表》报送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（数字产业促进处）、省国资委（科技创新处）。2026

年 11月 13日前，各单位全面总结各项工作完成情况，统计和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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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场景应用成效指标，填报专项行动成效总结，报送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（数字产业促进处）、省国资委（科技创新处）。各地各

单位要建立清单化管理台账，实行全过程跟踪管理，分类施策破

解推进难点，确保各项工作合规有序开展。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6年 6月 1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省工信厅 李瑞彪，18602036197；刘坤东，

020-83133375；省国资委 蔡敏，020-3830629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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